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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

方式召开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

提示性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4月17日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介发布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

召开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并于2023年4月18日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介发布了《鹏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为

了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现发布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鹏

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具体安排

如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开会。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3年4月20日起，至2023年5月17日17：00止（投票表决时间以本公告列明的通讯表决

票的寄送地点收到表决票的时间为准）。

3、会议通讯表决票的寄送地点：

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国际商会中心40层

邮政编码：518048

联系人：宋琦

联系电话：0755-82825983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4、会议咨询电话：400－6788－533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见附件一）。

上述议案的内容说明详见《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的说明》（见附件二）。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3年4月19日，即在2023年4月19日下午交易时间结束后，在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投票表决。

四、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

1、 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三。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从相关报纸上剪裁、 复印表决票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

phfund.com.cn)、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下载并打印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经授权或认可的业务章（以下合称“公章” ），并提供加

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

证书复印件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上签字

（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或者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和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

复印件；

（3）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个人投资者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参照附件四）。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

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

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4）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机构投资者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以

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

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

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

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

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

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5）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在2023年4月20日起，至2023年5月17日17：00止

的期间内通过专人送交、 快递或邮寄挂号信的方式送达至本公告列明的通讯表决票的寄送地点， 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

“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送达时间以本公告列明的通讯表决票的寄送地点收到表决票的时间为准，即：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快递

送达的，以基金管理人签收时间为准；以邮寄挂号信方式送达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五、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的监督下于本次通讯会议的表决截止日期（即2023年5月17日）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

以公证。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会议通知规定，且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本公告列明的通讯表决票寄送

地点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2）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填、多填、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或意愿无法判断或相互矛盾，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

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3）如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或代理人经有效

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本公告列明的通讯表决票寄送地点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

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4）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

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①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日所填写的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撤回；

②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

③送达时间确定原则见“四、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中相关说明。

六、决议生效条件

1、有效表决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时，表明该有效表决票所

代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参加了此次通讯会议，会议有效召开；在此基础上，《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

费率的议案》应当由前述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过方为有

效。

2、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的事项，本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基金法》及《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持有人大会需要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方可举行。 如果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求而不能够成功召开， 本基金管理人可在规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的

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

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八、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琦

联系电话：0755-82825983

传真：0755－82825703

网址：www.phfund.com.cn

2、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公证机构：北京市长安公证处

联系人：向开罗

联系电话：010－65543888转8823

4、见证律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九、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

2、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免长途话费）咨询。

3、本通知的有关内容由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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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

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调整本基金的

赎回费率，具体说明见附件二《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的说明》。

本议案如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更新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附件二：《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的说明》

一、声明

1、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

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讨论并审议《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

议案》。

2、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需由持有有效的基金份额不少于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

一）的持有人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方可召开，且《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

赎回费率的议案》需经参加本次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

一）通过，存在未能达到开会条件或无法获得相关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3、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按照《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更新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中国证监会对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

的事项的备案或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二、赎回费率调整方案要点

原赎回费率：

持有年限（Y） 赎回费率

Y〈7天 1.5%

7天≤Y〈1年 0.1%

Y≥1年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总额的100%归入

基金财产。

调整后的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Y〈7日 1.5%

Y≥7日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总额的100%归入

基金财产。

三、《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的主要风险及预备措施

《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存在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

在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方案之前，我司已对部分持有人进行了走访，认真听取了持有人意见，

拟定议案综合考虑了持有人的要求。议案公告后，我们还将再次征询意见。如有必要，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持有人意见，对方

案进行适当的修订并重新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在必要情况下，预留出足够的时间，以做二次召开或推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召开的充分准备。

如果本方案未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批准，基金管理人计划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交关于本

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方案议案。

附件三：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名称：

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注册号）：

基金账户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

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3年 月 日

说明：

1、请就审议事项表示“同意” 、“反对” 或“弃权” ，并在相应栏内画“√” ，同一议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只能选择一种表

决意见。 以上表决意见是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受托人（代理人）就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本基金全部份额做出的表决意

见。

2、未填、多填、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或意愿无法判断或相互矛盾，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表决票均视为投

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结果均计为“弃权” 。

3、 本表决票可从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phfund.com.cn)、 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下载、从报纸上剪裁、复印或按此格式打印。

附件四：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或 机构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以通讯方式召开的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所有议案的表决权。表决意见以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为准。本授权不得转授

权。 若在法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开鹏华丰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除本人（或本机构）重新作

出授权外，本授权继续有效。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代理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件号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日期：2023年 月 日

附注：

1、以上授权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其持有的本基金全部份额向受托人所做授权。

2、此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鹏华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4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稳健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808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4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鹏华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鹏华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稳健添利债券A 鹏华稳健添利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018080 018081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2〕3268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3年3月27日

至2023年4月14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3年4月18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7,837

份额级别

鹏华稳健添利债券

A

鹏华稳健添利债券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76,895,241.27 1,724,308,287.91 1,801,203,529.1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

币元）

15,673.22 265,344.87 281,018.09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76,895,241.27 1,724,308,287.91 1,801,203,529.18

利息结转的份额 15,673.22 265,344.87 281,018.09

合计 76,910,914.49 1,724,573,632.78 1,801,484,547.27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99,601.59 1.00 99,602.59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1295% 0.0000% 0.0055%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2023年4月18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

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至10万份（含）。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

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之后，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和网站（www.phfund.com.cn）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

关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法律文件。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389� � � � � � �证券简称：江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29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3年4月18日在南通五洲皇冠酒店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薛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

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

会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经书面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2023年4月

18日为预留授予日，以人民币19.04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3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48.35万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江山股份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临2023-031）。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389� � � � � � � �证券简称：江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30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3年4月18日在南通五洲皇冠酒店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

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并经书面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

予日为2023年4月18日，并同意以19.04元/股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3名激励对象授予48.35万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389� � � � � � �证券简称：江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31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预留授予日：202年4月18日

●预留授予数量：48.35万股

●预留授予价格：19.04元/股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 ）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现确定2023年4月18日为预留授予日，以人民

币19.04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3名授予激励对象授予48.35万股限制性股票。 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4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

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独立董事张利军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22年

5月11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2年4月19日至2022年4月28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截

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4、2022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监事会关于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并对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2年5月11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6、2022年6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7、2022年6月20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共计836.71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8、2023年4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

查意见。

以上各阶段公司均已按要求履行披露义务，详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发布的公告及相关上网文件。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提出不参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2022年6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同意对本次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4.25万股调整为48.35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内容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综上，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本次激励计划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能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拟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

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四）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的具体情况

1、预留授予日：2023年4月18日

2、预留授予数量：48.35万股

3、预留授予人数：13人

4、预留授予价格：人民币19.04元/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即每股34.87元的50%，为每股17.44元；

（2）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即每股38.07元的50%，为每股19.04元。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36个月、48个月。 解除限售后， 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日

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日

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7、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

购注销；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

予价格回购注销。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解除限售，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

的解除限售条件。 各年度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1、以2019年至2021年三年扣非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22年实现扣非净利润较上述基数的

增长率不低于35%，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

2、2022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2%，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

3、2022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上市公司可分配利润的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1、以2019年至2021年三年扣非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22年和2023年实现扣非净利润的平

均值较上述基数的增长率不低于35%，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

2、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2%，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

3、2023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上市公司可分配利润的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1、以2019年至2021年三年扣非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22年、2023年和2024年实现扣非净

利润的平均值较上述基数的增长率不低于4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

2、2024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2%，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

3、2024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上市公司可分配利润的30%。

注1：对标企业参考申万农药指数（850333.SI）所纳入的成分股，在年度考核过程中，样本中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由于进行资产

重组等导致数据不可比时，相关样本数据将不计入统计；业绩指标的具体核算口径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注2：上述“扣非净利润” =上市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股份支付费

用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注3：上述“净资产收益率”指以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股权激

励计划有效期内，如公司有增发、配股等事项导致净资产变动的，考核时剔除该事项所引起的净资产变动额及其产生的相应收益额（相应收

益额无法准确计算的，可按扣除融资成本后的实际融资额乘以同期国债利率计算确定）。

只有公司满足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年度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

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

和。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公司制定的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根据个人的绩效考核结果分为优

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必须为优秀、良好或合格，才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比例进行解除限售。 若激励对

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级，则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划不能解除当期限售额度，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8、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激励对象类别

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总

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

例

中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及管

理）人员共13名

48.35 5.46% 0.1583%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同意以2023年4月18日为预留授予日，向13名激励对象授予48.35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公司以授予日A股股票收盘价作为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格，以授予日A股股票收盘价与授

予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成本，并将最终确认本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

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

成本费用和资本公积。

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3年4月18日。 经测算， 公司预留授予48.3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权益费用总额为

766.35万元，该等费用总额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成本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

本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预计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总激励成本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766.35 215.54 287.38 172.43 76.63 14.37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

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业

务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就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预留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预留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及《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预留授予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公司

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预留授予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事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2、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截至预留授予日）。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389� � � � � � �证券简称：江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32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了《江山股份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23-020），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

告格式》指引要求，对公告更新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山新加坡有限公司、南通江山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利民农化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

司南通江能公用事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 公司预计为上述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及

美元5,000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为上述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00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13,763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4.15%，实际担保余额（即子公司实际融资占用担保余额）为0。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中江山新加坡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需要，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为全资子公司江山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新加坡” ）、南通江山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

新能” ）、哈尔滨利民农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利民” ）、控股子公司南通江能公用事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能公用” ）

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及美元5,000万元。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4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江山新

加坡提供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担保额度、为江山新能提供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为哈利民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

币的担保额度、为江能公用提供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 因本次担保含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该议案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2022

年末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总额

预计担保总

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担保预计有效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有反

担保

一、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

江 山 新 加

坡

100 100.92

2,000万美

元

5,000万美

元

10.39

自 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

月内

否 否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

江山新能 100% 32.86% 0 20,000万元 6.04 自 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

月内

否 否

哈利民 100% 65.35% 0 5,000万元 1.51 否 否

江能公用 65% 0.66% 0 30,000万元 9.06 否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江山新加坡有限公司，英文名称JIANGSHAN� AGROCHEMICAL� ＆ CHEMICALS� (SINGAPORE)� PTE.LTD.

成立时间：2013年9月22日

注册资本：45万美元

注册地址：新加坡

经营范围：农药及化工产品销售、国际贸易等。

公司持股比例：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537.66 12,271.22

负债总额 5,374.19 12,384.41

净资产 163.47 -113.19

2023年1-3月 2022年1-12月

营业收入 631.14 26,196.72

净利润 273.54 -223.23

注：2022年度亏损主要原因系提取了信用减值损失。

2、南通江山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进

社会信用代码：91320691MA21JX6701

成立时间：2020年5月25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100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危险化学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港口货物装卸

搬运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热力生产和供应；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耐火材料生产、销售；建筑陶瓷制品加工制造、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船舶港口服务；装卸搬

运；再生资源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股比例：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6,105.41 84,906.88

负债总额 23,108.99 27,902.21

净资产 62,996.42 57,004.66

2023年1-3月 2022年1-12月

营业收入 37,857.94 174,299.82

净利润 5,861.55 25,337.41

3、哈尔滨利民农化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利

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0128059351L

成立时间：1997年5月14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呼兰大道3号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农药生产；农药批发；农药零售；危险化学品生产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持股比例：100%，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3,147.63 50,066.56

负债总额 24,310.72 32,720.13

净资产 18,836.91 17,346.43

2023年1-3月 2022年1-12月

营业收入 16,384.80 48,295.37

净利润 1,415.52 4,337.45

4、南通江能公用事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进

社会信用代码：91320691MABNEBB04F

成立时间：2022年5月18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注册地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1006号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天然水收集与分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生态环境材料制造；供冷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持股比例：65%，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782.31 931.09

负债总额 11.57 6.12

净资产 6,770.73 924.97

2023年1-3月 2022年1-12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4.23 -5.0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年公司为江山新加坡有限公司向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被担保债务的本金限额为1,300万美元；为江山

新加坡有限公司向DBS� Bank� Ltd.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被担保债务的本金限额为700万美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

行完毕

江山新加坡有限公司 USD13,000,000.00 2022-5-27 2023-5-26 否

江山新加坡有限公司 USD7,000,000.00 2022-6-29 2027-6-29 否

除上述经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尚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外，公司目前尚未签署其他相关担保协议。

公司拟为江山新加坡提供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担保额度；为江山新能提供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为哈利民提供不

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为江能公用提供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公司2022年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 上述担保性质为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实际业务的需求及银行核准的额度为准，相关担保文件授权公

司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计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具有必要

性。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将要求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或公司将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基于其日常经营及项目投资建设的实际需要。上述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是公司产业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偿债风险较小，为其提供担保，可以拓宽相关公司的融资渠道，获得更好的融资条件，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还可以促进业务发

展，扩大业务规模，为日后获得独立授信提供基础。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山新加坡公司、南通江山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利民农化技术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南通江能公用事业服

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其日常经营和项目建设资金的实际需要。 上述全资、控股子公司是公司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偿债风险

较小，为其提供担保，可以拓宽相关公司的融资渠道，获得更好的融资条件，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还可以促进上述子公司业务发展，扩大

业务规模，为日后获得独立授信提供基础。 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13,763万元人民币（按2023年4月

18日国家外管局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8814折算人民币约为13,763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的为

4.15%，实际担保余额（即子公司实际融资占用担保余额）为0。 除上述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况，也无逾期担

保情况。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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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3年4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

于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于2023年4月18日下午三点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62人， 代表公司股份1,177,

110,5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400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9人，代表股份888,

370,84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71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333人， 代表股份288,

739,6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89％；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61人，代表公司股份292,087,91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9.032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沈浩平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

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58,781,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29%；

反对4,113,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5%；

弃权14,21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6%。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58,781,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29%；

反对4,115,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6%；

弃权14,21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5%。

3.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58,771,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20%；

反对4,123,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3%；

弃权14,21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6%。

4.审议通过《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158,885,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7%；

反对4,036,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0%；

弃权14,188,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5.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9,052,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59%；

反对3,960,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5%；

弃权14,097,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7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4,029,91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176%；反

对3,960,70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60%；弃权14,097,2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64%。

6.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853,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90%；

反对4,133,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1%；

弃权14,123,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9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830,60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494%；反

对4,133,40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1%；弃权14,123,90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55%。

7.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158,808,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52%；

反对4,113,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5%；

弃权14,188,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785,61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340%；反

对4,113,90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4%；弃权14,188,3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679,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42%；

反对4,209,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6%；

弃权14,221,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656,91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899%；反

对4,209,80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13%；弃权14,221,1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88%。

9.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784,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32%；

反对4,110,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2%；

弃权14,21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762,10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259%；反

对4,110,80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4%；弃权14,215,00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67%。

10.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00,300,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747%；

反对61,099,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06%；

弃权15,71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47%。

1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6,980,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98%；

反对5,944,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0%；

弃权14,185,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1,957,492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081%；反

对5,944,717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52%；弃权14,185,70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67%。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19,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06%；

反对4,431,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4%；

弃权14,159,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97,0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52%；反

对4,431,21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71%；弃权14,159,6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78%。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1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36,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1%；

反对4,396,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5%；

弃权14,177,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14,1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10%；反

对4,396,2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1%；弃权14,177,5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9%。

（2）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02,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92%；

反对4,430,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4%；

弃权14,177,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80,2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94%；反

对4,430,11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67%；弃权14,177,5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9%。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29,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15%；

反对4,403,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1%；

弃权14,177,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06,8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85%；反

对4,403,5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76%；弃权14,177,5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9%。

（4）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35,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0%；

反对4,397,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6%；

弃权14,177,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12,8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06%；反

对4,397,5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5%；弃权14,177,5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9%。

（5）票面利率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35,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0%；

反对4,397,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6%；

弃权14,177,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12,8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06%；反

对4,397,5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5%；弃权14,177,5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9%。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158,497,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8%；

反对4,397,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6%；

弃权14,21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75,3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77%；反

对4,397,5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5%；弃权14,215,10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67%。

（7）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1,158,497,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8%；

反对4,424,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8%；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75,3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77%；反

对4,424,11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47%；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依据、调整方式及计算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158,491,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3%；

反对4,430,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4%；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69,3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57%；反

对4,430,11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67%；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结果：

同意1,158,497,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8%；

反对4,424,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8%；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75,3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77%；反

对4,424,11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47%；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10）转股股数的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158,491,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3%；

反对4,430,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4%；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69,3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57%；反

对4,430,11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67%；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11）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

同意1,158,499,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9%；

反对4,422,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7%；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76,6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82%；反

对4,422,81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42%；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12）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

同意1,158,499,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9%；

反对4,422,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7%；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76,6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82%；反

对4,422,81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42%；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13）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表决结果：

同意1,158,649,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17%；

反对4,272,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9%；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627,3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98%；反

对4,272,1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6%；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29,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15%；

反对4,392,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1%；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为：同意273,507,3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87%；反对4,392,1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37%；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63,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44%；

反对4,358,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3%；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41,0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502%；反

对4,358,4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2%；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1,158,499,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9%；

反对4,396,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5%；

弃权14,21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76,6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82%；反

对4,396,2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1%；弃权14,215,10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67%。

（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01,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91%；

反对4,422,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7%；

弃权14,186,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78,4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88%；反

对4,422,81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42%；弃权14,186,6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0%。

（18）评级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41,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5%；

反对4,380,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1%；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19,2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28%；反

对4,380,2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96%；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19）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1,158,615,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87%；

反对4,306,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9%；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92,5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679%；反

对4,306,9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45%；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20）募集资金存管

表决结果：

同意1,158,615,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87%；

反对4,306,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9%；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92,5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679%；反

对4,306,9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45%；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21）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25,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12%；

反对4,396,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5%；

弃权14,188,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03,2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73%；反

对4,396,2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51%；弃权14,188,4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35,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0%；

反对4,404,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2%；

弃权14,170,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12,7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05%；反

对4,404,6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80%；弃权14,170,5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5%。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38,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2%；

反对4,400,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8%；

弃权14,171,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15,8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16%；反

对4,400,4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65%；弃权14,171,6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9%。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08,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97%；

反对4,430,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4%；

弃权14,171,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486,10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14%；反

对4,430,11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67%；弃权14,171,6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9%。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625,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97%；

反对4,312,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4%；

弃权14,171,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603,3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16%；反

对4,312,9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66%；弃权14,171,6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9%。

1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35,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0%；

反对4,403,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1%；

弃权14,171,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12,7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05%；反

对4,403,5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76%；弃权14,171,6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9%。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42,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6%；

反对4,386,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6%；

弃权14,181,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20,0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30%；反

对4,386,2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7%；弃权14,181,6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53%。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2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2025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839,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78%；

反对4,09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3%；

弃权14,171,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816,915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447%；反

对4,099,303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34%；弃权14,171,6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9%。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2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58,545,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29%；

反对4,393,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2%；

弃权14,171,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3,523,11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441%；反

对4,393,10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0%；弃权14,171,6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9%。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2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0,003,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393%；

反对6,612,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38%；

弃权15,471,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6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0,003,902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393%；反

对6,612,31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38%；弃权15,471,69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69%。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3.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2022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杨雪、王佩琳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8日


